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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国家政府就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
公约草案提出的提案和建议 

 
印度 对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修订草案第 10条的修正案 
 

第第第第 10101010 条条条条 引渡引渡引渡引渡    

 
应在第 10条之后新增添一款关于请求引渡同一人或同一些人的规定 措词如下  

  “ 如一个以上缔约国请求引渡同一人或同一些人 无论其所犯的本公约所列罪

行是否相同 被请求缔约国应决定先将其引渡至哪一国 在作出这一决定时 被请求国应

适当考虑以下因素  

 “(a)  这些请求缔约国要求引渡时所依据的罪行的严重性  

 “(b) 拟被引渡者的国籍  

 “(c)  收到引渡请求的日期  

 “(d) 被请求国可能认为相宜的任何其他因素 ” 

 


